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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更是突破万元，同比涨幅达到了 17%；宣城楼市区新建纯商品住房成交均价

5951 元/㎡，同比增长 20%。巢湖房价以稳为主，在售老盘项目备案价格环比持

平。 

本公司 2017 年各季度营业收入、净利润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合计 

营业收入 86,120.01 23,594.86 24,241.58 141,235.48 275,191.93 

净利润 4,285.85 -1,203.43 -882.96 11,077.10 13,276.56 



合计 275,191.93 100.00 201,109.85 26.92 262,674.85 100.00 216,275.30 



保持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合房[2016]46 号）规定，将不再具

备销售条件的车位一次性转入营业成本所致。 

综上所述，本公司毛利率较上年相差较大是合理的。 

 

二、 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余额为 70.74 亿元，占总资产的 61.15%，较上

年末增加 63.26%。请你公司结合开发成本及开发产品明细分别说明： 

（1）存货余额大幅增加的原因； 

（2）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及合理性。 

回复： 

（1）存货余额大幅增加的原因； 

存货余额的构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率

（%） 账面价值 占比（%） 账面价值 占比（%） 

开发成本   631,226.62  89.23   275,164.89  63.50 129.40 

开发产品    76,201.12  10.77   158,160.84  36.50 -51.82 

合计   707,427.74  100.00   433,325.73  100.00 63.26 

报告期末，公司开发成本余额变动率为 129.40%，是存货余额大幅增加的主

要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价值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价值 

琥珀东华府   214,920.07        126.08  

琥珀蜀熙府   152,290.99   

小计   367,211.05        126.08  

开发成本余额合计   631,226.62    275,164.89  

占比 58.17% 0.05% 

2017 年度，公司开发成本大幅增加，主要系在建项目琥珀东华府、琥珀蜀

熙府开发成本较上年增加所致。 

琥珀东华府、琥珀蜀熙府项目用地于 2017 年度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将预付

土地款转入开发成本，随着施工进度的推进，开发成本余额大幅增加。 



（2）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及合理性 

（一）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房地产开发产品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对于开发产品，以预计的售价扣除相关费用及税费后确定可变现净值，

对其计提跌价准备。对开发成本，按照拟开发完工的产品的预计售价扣除至完工

可交付状态时尚需发生的成本、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可变现净值，对其

计提跌价准备。预计的售价区分为已预售及未预售部分，已预售部分按照实际签

约金额确认预计的售价，未售部分按照周边楼盘（可比较）的市场售价，结合本

公司已售产品的售价及开发产品的层次、朝向、房型等因素，确定预计的售价。 

（二）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及合理性 

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跌价准备余额 5,729.99 万元，其中开发产品存货跌价准



蚌埠琥珀花园     1,155.75      195.98  
毕，公司根据期末可变现净值

对待售的车位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 世纪阳光花园       867.77      815.71  

琥珀新天地     3,890.58  -  

琥珀五环城    17,545.30  -  

蚌埠琥珀新天地     6,316.11  -  

广德琥珀新天地     6,251.85  -  

琥珀瑞安家园    14,242.23  -  

宣城琥珀新天地     3,588.15  -  

巢湖琥珀新天地     6,774.34  -  

琥珀名郡    13,221.91  -  

合计    78,235.47    2,034.35   

报告期末，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的要求对存货进行减

值测试，经测试，除部分开发产品及开发成本存在减值情况外，其他项目未发现

减值迹象。综上所述，经减值测试，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合理。 

三、 2015 年至 2017 年，你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75.37%、82.27%、83.85%，

请结合公司发展模式，说明公司报告期末资产负债率超过 80%的合理性，公司

未来的资金需求及偿债计划，是否存在偿债压力等。 

回复： 

（1）2015、2016、2017 年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75.37%，82.27%，83.85%，

报告期资产负债率超过 80%，资产负债率同房地产开发销售为主营业务的企业资

产负债率基本上相同，存在行业共性。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2017 年资产负债

率（%） 

2016 年资产负债

率（%） 

2015 年资产负债

率（%） 

000537 广宇发展 86.70 88.84 63.42 

600657 信达地产 86.03 85.69 83.24 

600606 绿地控股 88.99 89.43 88.04 



本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与行业的经营特点和运营模式相关，具有行业合理性。 

（2）本公司的负债结构较为合理，有息负债占总负债比例不高，公司具有

偿债能力。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余额 比重（%）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 68,118.08 7.02 

  预收款项 437,524.79 45.11 

  应付职工薪酬 696.53 0.07 

  应交税费 22,543.51 2.32 



目的来访和登记来看，项目预售压力不大，2018 年预售回款目标能够实现。 

②积极对外融资 房地产是资金密集型企业，业务的发展依靠资金推动，为

保持公司业务良性发展，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保持一定的有息负债是必要

的，公司积极同金融机构进行协商、合作，积极开展融资业务，妥善解决公司发

展过程中的资金压力。 

 

四



构成关联方经营性资金占用，但此项关联方经营性占用是公积金管理中心公积金

管理政策导致，类似于本公司作为开发商依照惯例为购房人的按揭贷款向贷款银

行承担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的行业惯例所产生的担保行为。 

本公司在 2017 年度报告中已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如下披露：（1）在控股股东

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专项说明中单独列示此项关联方经营性资金占用余

额和发生额。（2）独立董事对年度报告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之关联交易和关

联方资金往来的审核意见中单独说明此项关联方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和发生额。 

 

五、报告期内，你公司发生销售费用 5,686.12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0.42%，

其中售后维护费 1,399.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01.1%，请补充说明你公司营

业收入上升、销售费用反而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本年度售后维护费大幅增加

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是否存在跨期确认费用的问题。 

回复： 

（1）请补充说明你公司营业收入上升、销售费用反而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的销售费用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变动比率

（%）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广告费   1,602.88  28.18   1,750.83  27.58 -8.45 

空置房管理费     290.85  5.12     211.31  3.33 37.64 

办证费      37.29  0.66     193.63  3.05 -80.74 

售后维护费   1,399.11  24.61     464.66  7.32 201.10 

水电气费     463.41  8.15     469.56  7.40 -1.31 

代理服务费   1,543.23  27.14   3,073.78  48.43 -49.79 

其他     349.36  6.14     183.57  2.89 90.32 

合计   5,686.12  100.00   6,347.34  100.00 -10.42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分别为 5,686.12 万元、6,347.34 万元，占营业收入

比重分别为 2.07%、2.42%，占比略有下降。由上表可知，公司的销售费用主要

项目为广告费、售后维护费和代理服务费，合计占当期销售费用的 79%以上，

售后维护费和代理服务费是销售费用变动的主要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1、售后维护费 



主要系公司本期对质保期将到期的竣工项目如琥珀新天地、世纪阳光花园项

目等配套设施进行集中检修，导致本期维修费较上期增加。 

2、代理服务费 

主要系公司与各营销代理公司或策划公司签订的销售代理、销售推广业务发

生的佣金费用，合同约定按照年度实际回笼资金的比例计提代理服务费，由于公

司 2017 年度较 2016 年度年度回笼资金减少，导致按合同计算的代理服务费减少。 

（2）本年度售后维护费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是否存在跨期确认

费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售后维护费分别为 1,399.10 万元、464.66 万元，本期较上年

同期增长 201.10%，主要原因为 2017 年度对质保期将到期的竣工项目如琥珀新

天地、世纪阳光花园项目等配套设施进行集中检修，导致本期维修费较上期增加。 

公司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账务处理，不存在跨期确认费用的事项。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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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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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度营业收入较高主要为琥珀瑞安家园项目商品房集中交付所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较高主要系宣城琥珀新天地项目、巢湖琥珀新天地项目、琥珀名郡项目商品房集中交付所致。第二、三季度由于没有商品房项目集中交付的情况，主要系客户零星交付，营业收入较低。综上所述，公司季度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差异较大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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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6 年、2017 年住宅毛利率分别为17.30%、23.57%，住宅毛利率较上年上升主要系受近两年合肥住宅价格大幅上涨所致，由于公司所售项目基本为期房，当期交付确认收入的房屋一般系前期已经预售的项目，故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对毛利率的影响通常滞后体现在财务报表中。如公司本期交付的琥珀瑞安家园16#号楼销售均价在17,200元左右，该项目2016年交付的其他楼号销售均价在9,000元左右，而项目各楼栋建造成本差异较小，导致毛利率上升。
	②产品销售结构比重较上年同期发生变化
	2016 年度，公司房地产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6.22亿元，其中：住宅收入 24.93亿元，比重为 94.88%，商业及写字楼收入0.91 亿元，比重为3.45%；2017 年度，公司房地产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7.44 亿元，其中住宅收入 24.64 亿元，比重为89.54%，商业收入2.45 亿元，比重为 8.90%。
	因商业及写字楼毛利率高于住宅毛利率，且 2017 年商业及写字楼销售比重较2016年上升，导致毛利率较上年提高。
	③车位及其他2016年毛利率为负，主要系本公司根据合肥市房地产管理局、合肥市国土资源局、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及合肥市物价局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保持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合房[2016]46号）规定，将不再具备销售条件的车位一次性转入营业成本所致。



